吉林省畜牧区域公用品牌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吉林省畜牧区域公用品牌的建设、使用和管理，维护公用品牌信誉，保护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升本省涉牧产品整体竞争力和知名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吉林省畜牧区域公用品牌的申报、授权、使用、监督及管理活动。

吉林省畜牧区域公用品牌包括公用品牌名称、标志、标识和宣传语等（如“吉牛中国牛”“吉林梅花鹿”等），应用场景包括商品、店铺门头、广告宣传、展会展览、企业宣传等。
第三条 吉林省畜牧区域公用品牌实行“统一标准、授权使用、动态监管、违规退出”机制。

第四条 吉林省畜牧区域公用品牌持有人为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省畜牧业管理局统筹公用品牌战略规划、政策制定、标准制定与综合协调；省畜牧业协会承担日常监督管理、技术支撑、授权审核、使用监督及公共服务；市县相关畜牧部门配合开展属地主体培育、监管及政策落地。

第五条 吉林省畜牧区域公用品牌提供给吉林省行政区域内的涉牧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经销商等新型经营主体使用。

第六条 使用吉林省畜牧区域公用品牌，须按本规则规定的条件、程序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方可使用，否则，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使用。
区域公用品牌授权条件和申请程序
第七条 申请主体须为吉林省内合法注册登记的经营主体，拥有符合标准的固定养殖或生产加工场所，具备与规模匹配的设施设备、技术能力及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其畜禽来源、生产过程及最终产品须持续、稳定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品质要求，且近三年无重大质量安全、环保违法及失信记录。

第八条 申请使用的商品类别及范围须符合本办法规定。活畜禽应产自吉林省，或核心加工环节在本省完成，产品须实现全过程信息可追溯，并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及吉林省地方或团体标准。

第九条 申请人应向省畜牧业协会提交书面申请，材料包括：使用申请书、主体资格与生产经营许可证明、质量管理文件、商品检测报告、承担责任承诺声明等。

第十条 省畜牧业协会在收到材料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形式审查，不合格者一次性通知补正。合格者进入实质审核，包括：对资质、场地、设备及管理能力的实地核查，对产品质量抽样检验（可委托第三方）。审核过程须公正、透明、留痕。

第十一条 经审核符合条件者，准予使用；未通过者书面通知并说明理由。申请人对决定有异议的，可在收到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复议，省畜牧业协会组织复核并作出最终决定。

第十二条 准予使用者，由省畜牧业协会与其签订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使用期限、范围、方式、质量保证、监督、违约责任等条款，并颁发使用证明。

第三章 区域公用品牌使用规范

第十三条 使用者应在获准使用的场景，按照区域公用品牌应用技术相关要求的标准图样、比例、颜色和位置规范使用区域公用品牌。公用品牌与自有品牌可结合使用，但需确保公用品牌标识的独立性和显著性，避免混淆。

第十四条 使用者在设计附有标志的包装、标签、广告时，须将设计方案报省畜牧业协会审查，经协会审核同意后方可按要求印制。

第四章 使用区域公用品牌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五条 使用者在合同有效期内，按照合同约定在符合要求的商品上使用区域公用品牌，使用者获得省畜牧业管理局提供的相关技术指导、信息咨询、品牌推广等支持。

第十六条 使用者应每年4月1日前向注册人报告区域公用品牌使用情况及产品质量状况。

第十七条 省畜牧业管理局依法享有区域公用品牌的专用权，制定和修订本区域公用品牌使用管理规则及相关技术标准、规范。对使用本区域公用品牌的商品质量进行监督、检查、检验。

第十八条 省畜牧业协会建立完善的工作程序，公平、公正、公开地管理区域公用品牌，确保区域公用品牌管理工作规范、高效、透明。

省畜牧业协会对不符合本规则及合同要求的使用者，依据合同及规则采取警告、限期改正、暂停使用直至撤销授权等措施。对侵犯本区域公用品牌专用权的行为依法采取包括法律诉讼在内的维权行动。

第五章 管理和监督

第十九条 省畜牧业协会应建立使用者档案，记录授权、检查、检验等情况。制定监督检查计划，采取日常巡查、产品抽样检验等方式，对使用者的生产条件、质量管理状况和产品质量进行监督。

第二十条 发现使用者存在不规范使用的行为，省畜牧业协会应发出整改通知，责令其限期改正。

发现产品经检验不符合本办法品质要求，或存在严重违反本规则及合同行为，省畜牧业协会有权发出警告、暂停其使用本区域公用品牌、要求其召回不合格产品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情节严重或拒不改正的，撤销授权。

第二十一条 使用者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立即终止授权：

（一）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或品牌规范。

（二）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三）伪造、出借、超范围使用品牌标识。

（四）拒不接受监管或整改不合格。

（五）严重违反授权协议条款。

（六）企业或相关产品出现负面新闻舆论事件。

第二十二条 使用者违反本规则或授权合同，擅自使用、改变区域公用品牌、提供虚假信息、产品质量不达标或损害品牌声誉等，除按规则受到处理外，造成损失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三条 对合规使用区域公用品牌且年度评价良好的主体，在符合产业政策的前提下，优先给予政策资源支持。

第二十四条 省局组织授权主体开展产销对接会、博览会及专题展销活动，“品牌专区”电商平台建设与流量扶持等活动，省畜牧信息相关平台提供展示服务，提升品牌市场竞争力。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规则自2025年*月**日起生效。


